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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运会火热进行中， 中国健儿

们不负等待和坚守， 用热血点燃赛场，

大家在欢呼呐喊的同时， 自己也动起

来。 不过， 在体育活动中受伤， 责任谁

来担？ 来看看文体活动中的自甘风险问

题。

参加诸如篮球、 足球比赛等具有高

度的对抗性和风险性的体育活动或者比

赛， 参赛者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快

速的反应， 很难苛求每一位参赛者的每

一个动作都经过深思熟虑。 因此， 很难

完全避免造成球员受伤的情况。

根据《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

条确定的自甘风险规则， 自愿参加具有

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

行为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

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其他参加

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除外。

活动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民法典》 确定自甘风险规则， 对

鼓励大家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激发体育

健儿拼搏争先的斗志、 提高全民身体素

质具有重要意义。

参与体育活动受伤，责任谁来担？

求职就业如何“避坑” 检察官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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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购”黄金金条却被“拉下水”
法官提醒：警惕电诈洗钱新套路 切莫成为“替罪羊”

一日， 毛某在网络平台和招工群

里， 看到了一则用工广告， 其中写道

“只需要到金店代购， 便可支付高昂跑

腿费”。

被“高薪” 诱惑的毛某便立刻联系

上了发布人， 他与唐某、 房某（均另案

处理） 根据群内指示， 持他人银行卡至

金店购买大量黄金金条并望风接应， 后

因怀疑店门口可能有民警而没有将购得

的黄金金条带离。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接线索举

报， 有多名男子在本市各大商场， 利用

他人名下银行卡在金店内购买了大量黄

金金条现货， 相关涉案资金涉及电信网

络诈骗案， 于是对相关人员网络追逃。

次日， 毛某等人决定至金店取走黄

金金条时， 民警在店门口抓获唐某并当

场查获涉案黄金金条， 毛某在本市福建

路九江路处被抓获。

毛某自述， 他从发布人指令中的不

合常理处其实已经知晓了购买黄金金条

的钱款应当是来源不当的， 是上游犯罪

所得， 但却因上家许诺的高额报酬， 抱

着诈骗案不是自己实施、 诈骗行为与自

己无关的心态， 为发横财“血拼金店”。

然而， 事发时， 毛某还没有获得所谓的

高额报酬。

经查明， 毛某、 唐某和房某三人共

计刷卡消费 2198800 元购得黄金金条共

4600 克。

毛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自愿认罪认罚， 且在该案审理期间退缴

全部违法所得。

黄浦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

毛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 情节

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依法应予刑事处罚。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检察院的指控成立。 被告人毛某在共

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

减轻处罚； 毛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可以从轻处罚。 此外，毛某自愿认

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结合该案相关退

缴违法所得等情况， 可对被告人酌情从

轻处罚。 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适当。

最终， 法院结合该案犯罪事实、 情

节及认罪、 悔罪表现等， 公开宣判， 以

被告人毛某犯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并处罚

金五千元。 作案工具手机一部予以没

收， 扣押在案的黄金予以拍卖、 变卖或

回收， 所得款项按照比例发还上游犯罪

被害人。

  在金店一掷千金， 不管款式价格， 全部现货统统拿下， 但出店时却不带走黄金金条。 这究竟

是“土豪”， 还是来洗钱的“电诈分子”？

事实上， 这是电信网络电诈分子转移赃款资金的新型手段。 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力度

的加大， 电诈分子转移非法资金的难度变大， 电诈分子于是将目光投向了黄金市场。 近期， 上

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涉“代购黄金” 的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案。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发展， 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增多， 电诈分子选择将诈骗赃

款通过银行转账层层转移。 该类案件的

被告人往往由于法律意识淡薄， 经不住

高额报酬的诱惑， 在明知钱款系犯罪赃

款的情况下铤而走险， 成为电诈分子转

移赃款的帮凶。

●切莫被高薪 “糊了眼”， 小心成

为 “替罪羊”

电信网络诈骗是发展较为迅速的犯

罪类型， 已形成完整且分工精细的产业

链。 网络应聘高薪工作陷阱多， 应聘招

工还需擦亮眼。 天降馅饼的好事， 可能

是替人坐牢的“速通票”。

在如今银行卡“买卡” 难的情况

下， 电诈分子想出了套现的新手段。 例

如， 该案中诱导他人利用线下实体店交

易， 招揽人员大量购买黄金金条并予以

转移。 被招揽人员往往因配合他人套

现， 涉嫌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这种套现行为不仅会为自己或他人的财

产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更可能成为电诈

分子犯罪团伙的帮凶， 让自己坠入违法

犯罪的深渊。 因此， 不要存在侥幸心

理， 勿要因许诺的高额报酬， 铤而走

险， 成了“替罪羊”。

●黄金交易要谨慎， 收购莫要贪便

宜

对于金饰品经营者而言， 可在店内

安装监控， 保证交易在摄像范围内。 大

额黄金、 珠宝交易， 应当核对银行卡持

卡人和刷卡人的身份是否一致。 当交易

过程反常时应予以警惕。

对于从事收购行业的专业人员来

说， 在承接物品时不查验有关证明、 不

履行登记手续， 或者明知是违法犯罪嫌

疑人、 赃物却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 其

行为涉及行政违法或刑事犯罪。 没有正

当理由， 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财

物或协助转换、 转移财物收取明显高于

市场的“手续费” 的， 可能涉嫌刑事犯

罪。 应问清物品来源、 查明物品凭证并

登记， 要求出示购买发票等材料， 切莫

贪图便宜而予以违规收购。

●不明链接不要点， 陌生卡号莫转

账

广大群众应加强自我防范， 非官网

链接不交易、 陌生卡号勿转账。 在遭遇

电信诈骗后切莫慌张， 及时报案， 以免

损失进一步扩大。

同时， 需要注意， 明知是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以明显

异于市场的价格， 通过电商平台预付

卡、 虚拟货币、 手机充值卡、 游戏点

卡、 游戏装备等转换财物、 套现的， 可

能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应警惕

“兼职赚大钱”， 以免成为电诈分子转

账、 套现、 取现的帮凶。

□ 尹媛卉

【案件回顾】

【法官提醒】

  免试渠道保证高薪就业？ 入职前先缴纳培训费？ 交押金入职？

当求职的时候遇到这些情形怎么办？ 检察官助你识别防范求职陷阱。

同时， 检察官提醒， 求职时应树立正确择业观， 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

（来源： “上海金山法院”微信公众号）


